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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林宗权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大邦化学有限公司债权（截止2016年9月30日，该户债权总额为3219.88万
元，其中本金2932.24万元，利息287.64万元，由温州五洲人造革有限公司、陈仁宗、陈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州
市大邦化学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湾区海滨街道小陡工业区土地、陈明所有的永中街道中大锦园F幢702室房产、王爱钗所
有的鹿城区大南路高乐大厦2205室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竞价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
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林宗权，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林宗权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林宗权 联系方式：13957717685

2017年2月24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林宗权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等26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16年8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22885.4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15813.19万元，利息7072.23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分布在浙江省宁波市及下辖区县。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咸先生 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61 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xianshuguang@cinda.com.cn 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亿强皮件有限公司等6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7

年1月31日，62户债权总额为 325447.14 万元。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湖州、绍兴、温州、金华、义乌、衢州、丽水地
区。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招标名称：
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流通产业园项目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整体规划和可行性评估服务。
招标内容与要求：详见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有限公司官

网（http://www.zj-nongdu.com）。
报名时间：截止至2017年3月6日。
报名地点：
杭州市德胜中路369号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匡玉峰 电话：0571-86409286

招标公告
胡先明：

本委依法受理你与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海宁
分公司二倍工资等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海劳仲案字[2017]第 0020 号仲裁决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2月24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24日

（2016）浙0205民初3372号
徐立厅：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诉被告徐立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05民初33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12号

谢水华：本院受理宁波昊宇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月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90号

黄裕考：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6
月1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04号

张启生：本院受理原告戴显强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胡根世、
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6月2日上
午9时0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489号

梅慧民、余邦全：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景宁商会
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
民陪审员胡根世、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年6月2日上午8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30号

毛卫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华凤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胡根世、
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6月2日上
午9时1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4126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蔡志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9条的规定，决定将本
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人民陪审员李刚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

因被告下落不明，本院现以公告方式向其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本案举证期限变更至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15日内。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另告知本案开庭时间：2017年6月2日09时00
分，开庭地点：本院第八审判庭。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066号

应路华、何海英、黄瑶琴、蒋芳标、宁波铃港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司、宁波远景物流设备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应路华、何海英、黄瑶琴、蒋芳标、宁波铃港集装箱
服务有限公司、宁波远景物流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反诉状、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反诉通知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王淑兰、袁雅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7年6月1日8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97号

马方彪：本院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公司与被告马方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4民初3297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058号

钱珉、徐辉、叶翠芳、钱伟、蔡周平、叶琛：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钱珉、徐辉、叶翠芳、钱伟、蔡周平、叶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合议庭变更成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淑兰、袁雅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7年2月16日10时1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770号

童加南、武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童加南、武秀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转程
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忻红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7年6月2日10时00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508号

程贵相、方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程贵相、方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
5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778号

黄显长、庄细眉、宁波锦汇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177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208号

江丹：本院受理原告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
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潘秀梅、鲍未萍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7
年5月25日15时40分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427号

董毅：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培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426号

吕锋：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培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74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440号

浙江伯乐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林茂木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114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553号

徐楠林：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平与被告徐楠林、陈
良宏、王惠菊、朱俊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622号

张菊香：原告王国珍与被告张菊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10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618号

张菊香：原告刘晓东与被告张菊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10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12号

赖军华：原告高伟与被告赖军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
民初10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09号

何志君：原告高伟与被告何志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10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32号

宁波龙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新
区欣晓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龙冠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043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70号

蔡临飞：原告吴亚南与被告蔡临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10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385号

李俊豪：原告何世芳与被告李俊豪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103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885号

马亮亮：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达利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亮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78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884号

吴芳斌：本院受理原告车能贷（上海）金融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分公司与被告吴芳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78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93号

宁波龙盟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联担保有
限公司、陈伟亚、王世宏、林潜、宋家乐：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与被告宁波
龙盟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联担保有限公司、
陈伟亚、王世宏、林潜、宋家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7924号

余姚市福益厨具配件有限公司、慈溪市亚圣纺织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精益机械厂诉你们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82 民初 792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们支付原告商业承兑汇票款10万元，并支
付自 2016 年 5 月 4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903民初2246号

励君芳：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吉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励君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903民初2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532号

周祖寿：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853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64号

高秋林：本院受理原告陆兴刚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36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774号

沈铖惠：本院受理原告罗美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87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907号

金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孙健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890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719号

施阿婉：本院受理原告施阿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871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袍江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催2号

申请人浙江新昌振新密封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汇票号码：1030005123988450，出票金额
为30000元，付款行为农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
江盟泰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区杰达包
装材料厂，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
日期为2016年11月2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年7月20日止期限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再16号

温州迪菲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卡迪思梦服饰有
限公司、温州市圣德隆服饰有限公司、金洪云、李彩
华、王克宇、金晓敏: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腾西燕、黄国
忠与被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浦支行、
原审被告温州迪菲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卡迪思梦服
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圣德隆服饰有限公司、金洪云、李
彩华、王克宇、金晓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民再16号廉政监督
卡、权利义务告知书、公民代理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日期为公告期满
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第
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
院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终5434号

叶国明、林彩萍、戴碎华：上诉人张文武与被上诉
人蔡思卓、叶国明、林彩萍、原审第三人戴碎华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3民终5434号民事判决，内容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张
文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76号

潘文清：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小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302民初47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61号

周满平、夏小珍：本院受理原告曾哲新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
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6月9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690号

温州市鸿圣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宏
联皮革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969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